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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梁平区分散式供水工程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梁平府办发〔2017〕11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梁平区分散式供水工程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十

七届区政府第八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

执行。

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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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梁平区分散式供水工程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改善农村村民饮用水条件，保障村民供水安

全，规范农村供水活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

规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分散式供水工程的规划、建设

和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分散式供水工程指：供水人口在 20 人及其以

下的水井、雨水集蓄水池、引河水泉水等引蓄供水工程。

第三条 分散式供水工程应遵循合理利用水资源、因地制宜

规划工程建设，生活用水优先与兼顾生产用水相结合、确保水质

与保障水量相结合的原则。

第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组织本行政区

域内分散式供水工程的建设与监督管理。

村民委员会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分散式供水工程的建设

与管理，协调解决相关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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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益农村居民承担自己受益的分散式供水工程的建设运行

管理、维护与安全责任。

第五条 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卫生计生

委、区环保局等区政府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负责分散式供水

工程的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分散式供水工程产权属受益农村居民。

第二章 规划、建设、管护

第七条 村民委员会根据水源和农村居民需求，依据“一事

一议”原则，提出本村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方案，报乡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。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各村报送的分散式供水工

程建设方案，核查无误，编制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计划，报送区

水行政主管部门。不需政府补助的，则不报送。

区水务局依据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报送的分散式供

水工程建设计划，编制区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计划，商区发展改

革委、区财政局后，报区政府按程序审批，然后下达给乡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投资计划。由乡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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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依据下达的投资计划，

可集中组织或由各受益村组、农户分别组织实施。工程建设接受

区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本区域内分散式

供水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。分别向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

水务局、区卫生计生委、区环保局报送竣工报告备案。

第十条 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坚持以政府补助和受益农村

居民自筹相结合的原则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。

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用地由受益村组内部调剂解决。

第十一条 区水务局提供分散式供水工程建设标准图集，供

建设分散式供水工程参考。

第十二条 单户受益的分散式供水工程，受益户负运行管

理、维护及安全等具体责任。多户受益的分散式供水工程，所有

受益户共同负运行管理、维护及安全等具体责任。自行协商制定

管理、维护、费用收取等相关办法，确保工程正常运行。

第十三条 下列范围为分散式供水工程的保护范围：

（一）单独设立的取水、净水、调节、电控等设施边墙外

三十米范围内；

（二）供水工程输（供）水主管两侧各一米范围内；

（三）保证分散式供水工程安全需要的其他范围。



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— 5—

受益人应当在分散式供水工程保护范围设立明显标志和

安全防护设施，并定期巡查。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分散式供水工程

及其附属设施。

禁止在分散式供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修建畜禽饲养场、厕所、

渗水坑、污水沟道。

禁止在分散式供水工程保护范围内排放有毒有害物或者

堆放垃圾、粪便等污染物。

在分散式供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不得擅自修建与供水设施

无关的建（构）筑物；不得擅自从事挖坑（沟、井）、取土、

堆渣、爆破、打桩、顶进作业等危害分散式供水工程及其设施

安全的活动。

第十五条 确需建设的其他工程影响分散式供水设施的，

建设单位应当采取保护措施，不得影响分散式供水设施的安全

和正常使用；需要改装、迁建分散式供水设施的，建设单位应

当采取临时供水措施，保证原用水户正常用水，改装、迁建费

用由建设单位承担。

因其他工程建设造成分散式供水工程运行管护费用增加
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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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分散式供水

工程突发事件处置工作，并及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同时通报区

卫生计生委、区水务局、区环保局等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三章 法律责任
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，由当地乡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或者恢复原状。

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